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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监局关于辖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加强风险管理的通知�

深证局机构字[2020]3号�

2020年1月31日�

深圳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深圳市证券业协会、投资基金同业公会、期货同业协会：�

　　为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证监会有关文件要求，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维护深圳辖区资本市场平稳有序运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各机构应提高政治站位，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

抓，认真落实党和政府以及监管部门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及时成立工作小组。机构一把手是第一责任

人，要全面动员，责任到人，及时报告，定期督查，组织员工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证券期货服务保障

工作。�

　　二、建立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各机构应做好保障正常经营的应急工作方案，包括主要经营场

地、机房因疫情被临时封闭情况下的应对预案。主要负责人及关键岗位人员应保持通信联络畅通，遇

重大、紧急情况，应及时向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报告。�

　　三、做好重点人群预防工作。各机构要建立内部疫情报告机制，持续关注员工健康状况，掌握员

工节假期间离深返回情况，组织对全体员工逐日进行排查，严格做好重点地区往来者、确诊病例接触

者的登记工作，并督促其自我主动隔离。如有员工出现有关症状，要及时就诊，建立追踪档案，加强

远程监测和随访。�

　　四、加强办公经营场所防护措施。各机构应与办公经营场所物业管理公司保持顺畅沟通，要求其

加强办公经营场所环境管理，定期开展消毒，保证通风换气。做好防疫物品配备和管理，减少各类现

场会议、客户拜访、出差外出等人员聚集和流动情形。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提倡线上办公，尽快

完成远程办公系统连通可用性验证，确保非现场办公顺利开展，现场办公人员要佩戴口罩，尽量拉开

距离，定时监测体温，做好员工健康防护。�

　　五、维持业务连续稳定运行。各机构应根据自身情况测算最低保障人员安排，结合各地复工时间

安排，统筹安排员工返岗。保障开市期间客户服务、投资交易清算等基本中前台服务不间断，加强人

员轮班管理，对关键岗位实施双岗互备，确保特殊时期关键岗位人员不脱岗、有备岗、站好岗。做好

投资交易管理，投资管理人员应客观、理性分析疫情对中国经济及资本市场的影响，树立长期投资、

价值投资理念，依法合规开展投资交易活动。做好资金安排，防范流动性风险，加强盯市及各类风险

控制指标监测，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风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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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引导投资者非现场办理业务。各机构应运用网站、电话、微信、短信等多种途径，耐心细致

地向投资者做好解释说明，引导投资者选择非现场方式交易和线上服务方式，并提供有效的技术保障

；确有必要现场进行的，可采取投资者提前预约等方式。做好营业场所及交易设施的清洁消毒工作，

切实保障投资者权益和健康安全。各分支机构应积极配合所在地政府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无法开

展现场业务的，应及时公示，并向监管部门报告，做好客户的通知和安抚工作。�

　　七、做好节后开市技术准备。各机构应制定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业务应急预案，根据交易所延

迟开市安排，做好交易结算系统参数设置、复核及测试验证，妥善处理隔夜委托等在途数据信息，确

保交易结算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开市前应组织网络安全检查，积极配合交易所统一组织的交易系统联

调测试，确保节后第一个交易日系统运行正常。�

　　八、确保非现场系统平稳运行。各机构应加强网上交易、移动终端等非现场交易系统的维护、测

试和应急管理，保证相关系统的性能容量、冗余度、可靠性、安全性和稳定性，做好大量客户通过非

现场交易系统登录交易的技术准备和信息安全防护工作。加强与系统服务商的沟通协调，建立联系机

制，确保系统出现事故时能够得到系统服务商的及时响应和服务。�

　　九、做好资管产品的流动性管理。开市前各机构应加强对市场及重点持仓个券的研判分析，做好

产品流动性情况的摸排工作，制定应急预案。开市后应密切跟踪分析市场走势及重点持仓个券信用风

险，持续开展相关资管产品的流动性监测，特别是加强对偏股型资管产品流动性情况、ETF产品的成份

券流动性及折溢价情况、货币市场基金偏离度情况的监测，开展相关产品的压力测试分析。加强对资

管产品重点持仓个券的信用风险预判分析，防范个券信用风险向产品流动性风险传递。持续跟踪投资

者申购赎回情况，加强与销售机构、重点客户的沟通协调，做好资管产品的流动性安排及信息披露工

作。如相关产品出现流动性风险等情况，应及时报告监管部门。�

　　十、加强期货保证金风险监测。各期货公司在人员轮班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加大客户保证金风险

监测，发现不足及时追保，未及时追保的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应急处理。同时应加强客户通知和提醒，

加强重点客户的沟通协调，避免出现问题后无法联系客户。�

　　十一、做好疫情宣传引导工作。各机构要通过多种途径加强疫情预防知识宣传，引导客户、员工

科学防护，理性对待，不信谣、不传谣，避免误解和恐慌。积极引导投资者客观分析疫情影响，秉持

价值投资的理念，理性开展投资活动。做好舆情监控应对处置，按流程妥善处理媒体采访需求，积极

通过媒体传播行业声音，传递正能量。�

　　十二、严格落实报告工作机制。自交易所开市之日起，辖区证券、基金及期货公司应于每日上

午9:00前向我局报送疫情防控情况日报表（见附表，分支机构无需单独报送），没有发生确诊或疑似

病例的，也需按时进行零报告。各机构发生重大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报告我局，对于缓报、瞒报、漏

报的，将严肃问责。各机构在疫情防控中的经验做法和共性问题，请及时通报深圳市相关行业协会，

由协会组织宣传推广或协调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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